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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政府自 1997 年開始，推行融

合教育，讓一些有輕微學習困難的學

生，可以選擇入讀主流學校，除了可

以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下稱

特教學生學習如何去融入主流的社會

之外，還可讓所有的同學、教師及家

長「認識、接受和尊重個別差異，甚

至欣賞差異的可貴，從而成為推動個

人成長，建構和諧社會的動力」（香港

教育局，2010）。可見融合教育的設置

目的具有人文主義的精神，即香港政

府以仁愛、慈悲的角度，去關愛特教

學生的需要，並以融合教育的推行來

協助他們從主流社會中發掘自我的價

值，並為發展及建構個人的未來而做

好準備。 

在 2008 年，教育局正式推出《全

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鼓

勵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在政

策、文化與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以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香港教

育局，2010）。其主要特色如下： 

表 1  「全校參與」模式的特色 

元素 
參與層面 

(學校) 
具體說明 

全校

共識 
全體教職員 

全體教職員認

同有責任營造

一個共融的環

境，以照顧所

有 學 生 的 需

要。 

   

課程

調適 

學與教委員會 學校可以修訂

或擴充正規課

程以迎合不同

的需要。 

教學

調適 
前線教師 

採用多元化的

教學技巧和輔

助工具，以照

顧不同的學習

需要。 

同儕

支援 
全體同學 

策略性組織學

習小組、同儕

輔導和朋友圈

子。 

教師

協作 
前線教師 

教師通力合作

及互相支持，

例如進行協作

教學。 

課堂

管理 

前線教師和 

教學助理 

改 善 學 習 環

境，例如安排

協作教學，使

全 班 同 學 受

惠。 

評估

調適 
學與教委員會 

調 整 評 估 方

法，使學生都

能展示學習成

效。 

資料來源：融合教育運作指南（P.8）。香港      

教育局，2010。香港：教育局。 

 

從上述的列表可見，教育局希望

學校內所有不同的持分者，包括教

師、職員、社工、輔導員、學生等都

能參與在融合教育的實施過程中，以

建立學校裡的共融文化，讓校內的每

一個人都懂得尊重個體的不同差異，

繼而發揚整體的關愛精神，讓融合教

育的實施可以變得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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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香港政府推行融合教

育至今已經十六、七年，可是社會普

遍並不認同其成效。根據香港教育專

業人員協會（2007）的問卷調查顯示，

融合教育被受訪的教師認為是十大

「對改善教育最無效的政策」、「推行

最不妥善的政策」、「最反對、覺得最

不應實施的政策」，從中可見教師對於

融合教育政策成效之負面評價。另

外，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10）亦

曾進行以「教師看近 10 年香港教育政

策的優劣」為題的問卷調查，整體的

受訪教師把教育局在 2008 年推出的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評定為其中一個不合格的教育政策。

此外，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曾展開

有關「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

等學習機會研究」，結果指出現行的融

合教育政策之實施情況遠遠未達到令

人滿意的水平（星島日報，2012）。因

此，綜合以上不同的調查研究，均顯

示香港的融合教育政策並未得到社會

的廣泛認同，而且其推行的成效亦備

受質疑。 

由是觀之，本論文嘗試探討香港

融合教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

問題，並就此提出相關的建議，以讓

香港的教育當局作為參考。 

二、香港融合教育政策在實施過

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一) 資源運用欠缺監管 

在現時的融合教育政策之下，政

府所撥的款項雖然勉強足夠，亦能夠

支援特教學生最基本的學習需要，可

是學校並未必能夠做到專款專用。為

了讓學校有大的彈性去處理所撥的專

款，因此現行教育局有關融合教育的

撥款申請，並沒有清楚規定給予學校

的專款必須用於特教學生的身上（學

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主流教育小組，

2005），由是某些學校便以協助特教學

生為名，把所申請所得的撥款用於其

他的用途，而非用作改善特教學生的

學習表現，使得專款形同虛設。由此

可見，專款用於特教孩子的身上才是

符合撥款的精神，若教育局不為專款

設定明文限制，學校擅自把專款用作

他處或不能用得其所之事定必發生，

而特教孩子的應有權益亦必定受到損

害，並且對他們亦欠缺公道。 

(二) 未能夠有效地分流特教學生 

教育局並沒有把不同種類的特教

學生分門別類，使得學校難以兼顧特

教學生的需要。根據現行的學校分配

機制，教育局並沒有把同一種類的特

教學生集中處理及分派學位，由是使

得一所學校可能同時錄取了多種類型

的特教學生（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主

流教育小組，2005）。事實上，不同種

類（包括：輕度智障、聽障、視障、

讀寫障礙、過度活躍症、語障、自閉

症等）的特教學生對於學習都有着不

同程度的需要，例如教學的安排、學

習評量的方法、學習的調適等，若一

所學校同時面對多種類別的特教學

生，學校根本就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

和時間去幫助他們，亦不可能有系統

地協助他們解決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由是使得學校感到困擾，特教學生也

得不到適切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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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教學生並沒有獲得有效的學習

調適 

大部分教師只是給予特教學生形

式上的調適，而沒有針對他們的個別

需要來進行有效的調適工作。首先，

融合教育推行至今，只有 10％的語文

科老師接受過完整以及具系統性的特

殊教育師資培訓（香港特殊學習障礙

協會，2013），這就是說大部分的語文

教師根本未有專業的知識去為不同類

型的學生調適語文課程的學習內容，

由是使得特教學生的真正學習需要未

能夠得到真正的關注。另一方面，一

般學校為特教學生所作出的所謂調

適，都只是屬於行政措施範疇，例如

延長遞交功課的限期、延長考試的作

答時間等，以為這樣便是已經為特教

學生提供足夠的學習協助，而根本從

來未有從學習的目標、課程的深淺

度、評量的方式、學習興趣等根源去

作為調適的考量；這對於特教學生的

學習而言，根本沒有任何實際的幫

助，因為他還是不能理解學習的內

容，以及不懂回答測驗、考試的問題。

簡言之，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不足，

導致到學校的管理人員、前線教師等

都欠缺專業的特殊教育知識，使得特

教學生的學習需要並未得到真正的關

注。 

(四) 融合教育並未做到全校參與 

融合教育的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至

今已有六年，可是並非全體學校的成

員都了解融合教育的內容。根據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兒童議會的問

卷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受訪學生對

融合教育政策的內容及精神，都缺乏

應有的認識，乃至不接納(頭條日報，

2011)。接受報章訪問的特教學生家長

蔡雪珍表示，兒子向她表示同學都認

為其是因為得到老師的優待（在考試

時，學校提供讀卷和加時的調適），才

能夠取得高分，無視他為學習所付出

的努力（星島日報，2013）。此外，香

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指出「約

有三成 SEN 學生覺得在學校被欺凌

（26％）和被同學取笑（31％）。」從

中，可見一般學生根本不明白融合教

育的內容及其精神之所在，亦未能夠

做到完全關愛特教的同儕，使得所謂

的全校參與模式變成教育局一紙的文

件，淪為空談的理想政策。另一方面，

根據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委

託香港教育學院所進行的調查顯示，

約有兩成的校長、教師及專業人士反

對為特教學生改動學校的環境設施，

以及改變教學法，可見仍有一部分的

前線教育工作者並不理解特教學生的

真正需要。由此可見，教育局只發出

了一紙的文件，便要求學校推行以全

校參與為本的融合教育，根本從來未

有派出專家小組指導學校應該怎樣推

行，亦沒有提出相應的措施協助學校

推動共融的文化，由是使得全校參與

融合教育的目標未能得到實現。 

(五) 融合教育的對象並未涵蓋患有精

神病的學生 

「教育局在學校推行的融合教

育，讓聽障、寫讀障礙、自閉症等特

殊學生，與其他正常學生一起學習和

成長，但是融合教育範疇未包括精神

病在內，教師們對此缺乏適當和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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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明報，2011）。在 2010 年，患

有思覺失調的東涌天主教學校學生黃

凌峰，因受病情影響的關係而在向全

校師生演說時批評老師，並因而遭受

記大過的嚴厲處分，以及須回校接受

「隔離」，以靜思己過；此外，學校在

未徵得黃氏的主診醫生之同意下，竟

強制其必須在老師的監督下服藥，黃

氏因不甘受辱而在全校師生進行早上

集會之時，由天台一躍而下，自殺身

亡；死因裁判法庭就此要求政府檢視

是否應該把屬於精神病患的學生列為

融合教育政策的照顧對象（明報，

2011）。由是觀之，融合教育政策的照

顧對象不應只限於一般典型的特教學

生，而應該讓更多有着不同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都可以得到適當的照料，

得到學校教師的關心，讓他們都可以

得以茁壯成長，並防止同類的悲劇再

一次發生。 

三、對香港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

建議 

(一) 學校須遞交專款使用報告 

為確保為特教學生而設的專款用

得其所，筆者建議教育局規定學校的

相關人員須每年撰寫專款的財政報

告，清楚交代專款的使用用途、使用

金額，並解釋如何協助特教學生從中

得益等，以避免學校私自把專款用於

其他方面的用途，那麼特教孩子的應

有權益便能夠得到一定的保障。 

(二) 設置分流機制 

為了讓學校可以為特教學生提供

更專業、更充足的支援，教育局宜設

置分流機制，把不同種類的特教學生

集中處理，讓每一所學校只錄取一、

兩類的特教學生。一方面，由於一所

學校只需照顧某一、兩類的特教學

生，所以學校便能夠有更大的空間、

資源去照顧具有相同特殊教育需要的

特教學生；另一方面，特教學生亦可

以得到更專業的照顧。 

(三) 設置個別化的學習計畫及資源班 

首先，由於不同類別的特教學

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學習能力，水

平亦都截然不同，因此教育局宜參考

台灣地區的做法，增撥更多的資源，

讓學校可以聘請額外的教學人員，為

特教學生制定一個具針對性的個別化

學習計劃，讓每一個特教學生都可以

按着個人的學習計劃進程，循序漸進

地達至學習目標，為自己建立一個成

功的學習經驗。 

另外，教育局宜增加資源，讓學

校可以成立資源班。在台灣地區，「學

障學生於資源班或特教班學習感困難

的科目，其他科目則與普通班學生一

起上課。」（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2013）教育局亦應提供更多的人力資

源，讓特教學生可以在資源班上學習

語文科目，以讓教師可以為他們設置

程度相符的學習課程，以便有系統地

為他們進行施教，從而提升他們的學

習成效。 

(四) 支持學校發展校本融合課程 

所謂校本融合課程就是學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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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針對特教學生的能力、程度及需

要，而設計一個符合學生程度的學習

課程。羅耀珍（2008）認為「在學校

裏發展校本融合課程對學生的學習和

教師的教學都有很大的幫助和效用。」

這是因為教師能夠以多元化的教學活

動，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

教師亦會設計程度較淺易的學習評

估，讓學生可以一步一步地建立成功

的經驗，並從中增強其對學習的自信

心，繼而改善學習的表現。因此，教

育局可以投更多的資源，以聘請更多

的協作教師設計調適課程，並同時派

出專家組作出支援。 

(五) 協助學校深化融合教育的共融文

化 

吳南成（2010）認為「在校園中，

特殊需求學生遭到同排斥現象還是經

常發生，甚至有些特殊需求學生因此

有焦慮、退縮，減少與人接觸的現象

發生，長久不來形成不良的自我概

念，最後在缺乏同儕的支持下，可能

成為霸凌欺悔的目標」，而香港的融合

教育下的特教學生也正在面對這個情

況。由是之故，教育局宜深化 2008 年

融合教育的全校參與模式，例如推動

學校在校內成立關愛小組，讓不同年

級的普通學生參與其中，並鼓勵普通

同學透過組織活動，與特教學生進行

更多的聯絡，從而促進彼此的和諧關

係。 

四、總結 

綜合而言，融合教育的設置本意

是為了讓特教學生可以提早融入主流

的社會，盡早適應當中的生活及環

境，同時亦讓普通學生學會尊重有不

同差異的人；可是推行至今，融合教

育政策只是一個很高的理想，仍然未

得到真正的落實，因此香港教育局應

發揮其領導的角色，帶領實施融合教

育的主流學校一起共創更美好的校園

環境，以呼應特教學生的真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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